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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市级财政已预拨资金 671.62 万元在 2024 年度乡村振兴专

项资金转移支付下达时进行清算。

请你们在今后的工作中统筹做好项目规划，提高规划的严

肃性和稳定性，强化项目申报前期审核，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。

特此批复。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

2023 年 12 月 27 日

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1月 4日印发


